
“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手册（2019） 

一、增强风险责任意识，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一）合理负债不越线，莫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债务怪圈 

为满足自身的各种消费需求（如住房、汽车），个人或家庭在自

身能够负担的范围内主动寻求负债，是正常的经济金融现象。负债（杠

杆）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提前满足需求、提升生活品质，过度

负债则容易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债务怪圈，甚至铤而走险陷入非

法的高利贷活动，最终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个人和

家庭要学会跟踪和评估自身的债务水平，养成防患未然的意识，手中

留有应对重大外部冲击（如失业、事故等）的高流动性资产。 

金融消费者可以采用 28/36 的经验法则为自己的负债划定一个

警戒线。28/36 的经验法则指个人或家庭的房产相关支出（包括房贷

还款、物业管理费、房地产税、房屋保险等）不超过同期收入的 28%；

总的负债（房产相关支出+车贷+信用卡负债+网络小额贷款+其他负债）

不超过同期收入的 36%。将负债控制在这个水平以内，个人或家庭在

日常生活中不会有明显压力。 

例子：李先生个人税后年收入 5 万，那么按照这项规则每年房产

相关支出不超过 1.4 万或每月不超过 1167 元；其他个人负债每年不

超过 4000 元或每月不超过 333 元，这样李先生不会有明显的压力。

如果李先生能够获得 30年期、每年固定利率 5.5%的房贷条件，那么

李先生的合意贷款总额在 20 万左右。不同收入水平对应的贷款总额



见下表： 

表一 收入与贷款总额对应表 

年收入 5 万 10 万 20 万 40 万 80 万 

贷款总额 20 万 41 万 82 万 164 万 328 万 

注：表中所列贷款总额指特定利率和期限的贷款条件下，个人还

贷压力不大的情形，可作为参照标准。具体到个人还应纳入其他因素

综合考虑，例如贷款条件变化、年龄、现有资产、储蓄及消费习惯、

就业稳定程度、职业前景等。 

（二）防范各种“看似无门槛”的贷款套路 

1.借款成本要弄清 

借款成本指的是包括利息和其他各种费用（如手续费等）在内的

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如果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金融消费者尤其要关注利率之外的一次性费用，明白自己实际承

担的成本。有的公司会收取手续费、服务费、中介费等各种名目的费

用，借款人要将因贷款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列入成本来计算自身的真实

借贷成本。 

在金融行业中，一般使用年利率作为参考。现实生活中也会遇到

月息甚至日息的情形，月息和日息一般很难直观判断其利率高低，因

此可以转换成年化利率。大致可以用如下公式进行换算： 

年化利率=月利率*12=周利率*52=日利率*365 

换算后如果发现年化利率（加上其他因该贷款而产生的各项费用）



超过 36%，应予以拒绝，避免过度负债。 

2.警惕陌生电话推销贷款和非法网络贷款 

针对目前日益频繁、触手可及的电话推销及颇具创意的网络贷款

推销，金融消费者尤其是消费需求旺盛的年轻人在参与借贷前要逐一

核对以下十条注意事项： 

（1）任何机构开展资金放贷业务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未经批

准不得从事放贷业务； 

（2）中介机构或信息平台推荐的贷款业务，必须查清楚最终放

贷机构名称及是否具备真实的放贷资质； 

（3）个人借贷前需要明确自身是否有需求及自身已有的负债水

平，越过 28/36 警戒线后要谨慎行事； 

（4）正确计算综合借贷成本，仔细询问除利息外的其他各项费

用； 

（5）不少银行业金融机构已有手机银行，并推出个人信用贷款

业务，个人借贷前请至少对比两家商业银行的信用贷款综合成本； 

（6）不存在免费或免息的贷款，莫因贪恋“小便宜”而掉入真

正的套路和陷阱； 

（7）充分运用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平台例如“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查询公司的经营范围及经营异常情况； 

（8）充分运用我国金融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证监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等）的官方网站查询受监管的机构名单，

受监管意味着该机构必须满足一定的监管要求，但并不保证该机构会



完全合规地开展业务； 

（9）金融消费者要坚决远离两类不具有金融从业资格的机构：

一是在国内不受金融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二是自称在境外接受金融

监管的机构； 

（10）金融专业性强，涉及各类风险的管理，普通金融消费者要

正确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多咨询身边熟悉的专业人士，多学习

相关金融知识，看不懂的业务不触碰，没有说清楚风险点或看不透风

险的产品要远离。 

金融消费者在接到陌生推销电话可以参考如下的流程图来处理： 



通过第三方查询并
核实公司法定经营
范围是否具备放贷
资格（例如：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查

询）

询问对方的年化利

率及其他各种费用

自身是否有需

求
有

无

负债是否超过

了28/36警戒线

未超过

超过

直接挂断电话 挂断电话，合理消费，控制负债

询问对方公司
全称及是否有

放贷资格

法定经营范围
内具有放贷相

关内容吗？

挂掉电话，可直接寻找有放贷资格的

正规主流机构（例如：各大银行及其

手机APP均可申请个人消费贷款）

询问最终放贷机构

名称

与主流放贷机构进
行对比（例如，可
以通过手机银行快

速查询借贷利率）

对方是中介机构

无

有

开始

结束

接到陌生电话

推销贷款

经过多家比较或咨询过专业第三方人士后做出最佳的选择（切记：

看到或听到“免息”“免费”“低息”字眼的宣传，请勿轻信！

在商业宣传中，免费往往是吸引眼球的营销手段！）



3.远离非法贷款小广告 

机构放贷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金融消费者要避免向非法的放贷

机构尤其是没有资质的网络放贷公司借款应急。遇到有以下特征且主

动找上门的所谓“放贷机构”或“信贷专员”要小心谨慎，多方确认

后再行动： 

（1）对机构的真实身份含糊其辞，不愿正面回应或自称是正规

银行贷款（或自称有合作）； 

（2）对年化利率的询问避而不谈，尤其是当实际借款利率超过

36%时； 

（3）以各种噱头吸引客户，尤其是用“免费”“免息”“零利率”

等套路误导普通金融消费者； 

（4）以“信息科技公司”或“贷款咨询”名义来放贷，实则是

中介公司或违法放贷。 

（三）整体规划资产和负债，应急资金要留足 

每个家庭或个人都应有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并定期跟踪（可参考下

表），对影响家庭资产负债表扩张（收缩）或内部结构变化的重大事

项（如购房、买车）要予以足够的重视。通过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的三

个主要指标即流动性比率、负债收入比和资产负债率可以监测自身的

财务健康状况。 

  



表二 家庭资产负债参考表 

流动资产 消费负债 流动净值 

现金、活期存款、货币基金 信用卡负债、其他途径的

消费贷款 

流动资产-消费负债 

投资资产 投资负债 投资净值 

定存、债券、股票、房产 股票融资、投资房贷款 投资资产-投资负债 

自用资产 自用负债 自用净值 

汽车、自住房、其他耐用品 房贷、车贷 自用资产-自用负债 

总资产 总负债  

流动资产+投资资产+自用

资产 

消费负债+投资负债+自用

负债 
 

指标一：流动性比率=流动资产/月支出 

一般认为家庭流动性比率应在 3-6 之间。换句话说，可随时变现

应急的资产要至少能够支撑 3 个月的家庭日常开支。对于个人或家庭

而言，要提前规划，树立底线思维，防范对家庭有重大影响的风险事

件，例如失业、重大疾病等。因此，建议家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储

备能够支撑 3-6 个月日常开支的现金类资产 

指标二：负债收入比=当月偿债支出/当月收入*100% 

一般认为家庭每月的负债收入比不宜超过 40%。过高的债务收入

比会影响家庭的财务健康状况，在应对外部重大冲击时会变得脆弱不

堪。因此要将负债支出与收入的比例控制在警戒线范围内。 

指标三：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 

家庭资产负债率反应综合偿债能力，不宜超过 50%，超过就要深

入查看各类负债的情况并进行相应调整，防止家庭财务危机的发生。

为避免重大意外的冲击，可考虑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来降低潜在损



失，增强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 

二、保障金融消费者八项基本权利，切实维护金融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2015 年 11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的行为规范，要求金融机构充分尊重并自觉保障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

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受教育权、信息安全权等

基本权利，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进行具体规定，强调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八项权利。 

  （一）保障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权 

  金融机构应当依法维护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

服务过程中的财产安全。金融机构应当审慎经营，建立严格的内控措

施和科学的技术监控手段，严格区分机构自身资产与客户资产，不得

挪用、占用客户资金。 

  （二）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金融机构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地

向金融消费者披露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充分提示风险，不得发布

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等欺诈信息，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

宣传。 

  （三）保障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金融机构应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允许范围内，充分尊重金融

消费者意愿，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自行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



金融服务，不得强买强卖，不得违背金融消费者意愿搭售产品和服务，

或不得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不得采用引人误解的手段诱使金融消

费者购买其他产品。 

  （四）保障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金融机构不应设置违反公平原则的交易条件，在格式合同中不得

加重金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者排除其合法权利，不得限制金融消费

者寻求法律救济途径，不得减轻、免除本机构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五）保障金融消费者依法求偿权 

  金融机构应当切实履行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主体责任，在机构

内部建立多层级投诉处理机制，完善投诉处理程序，建立投诉办理情

况查询系统，提高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质量和效率，接受社会监督。 

  （六）保障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 

  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积极组织或参与金融

知识普及活动，开展广泛、持续的日常性金融消费者教育，帮助金融

消费者提高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提升金融

消费者金融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 

  （七）保障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 

  金融机构应尊重金融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不因金

融消费者的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或国籍等不同而进行歧视性差别

对待。 

  （八）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管理，明确双

方权利义务关系，严格防控金融消费者信息泄露风险，保障金融消费

者信息安全。 

三、了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保护自身

权益 

（一）关于信息披露的内容 

信息披露是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重要手段，金融机构应当披

露的内容包括：金融消费者对该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权益和义务，订立、

变更、中止和解除合同的方式及限制；金融机构对该金融产品和服务

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金融消费者应当负担的费用及违约金，包

括金额的确定、支付时点和方式；金融产品和服务发生纠纷的处理及

投诉途径；其他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就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所要求的

应当定期或不定期披露或报告的事项及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同时金

融机构应当提示金融消费者不得利用金融产品和服务从事违法活动。 

（二）关于营销禁止的内容 

金融机构在营销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不得侵犯金融消费者

所享有的八项权利，尤其不得有以下行为：虚假、欺诈、隐瞒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损害其他同业声誉；冒用、使用与他人相同或者相近

的注册商标、宣传册页，有可能使金融消费者混淆；对业绩或者产品

收益等夸大宣传；利用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审核或者备

案程序，误导金融消费者认为金融管理部门已对该金融产品和服务提

供保证；对未按要求经金融管理部门核准或者备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进行预先宣传或者促销；非保本投资型金融产品营销内容使金融消费

者误信能保证本金安全或者保证盈利；未通过足以引起金融消费者注

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对限制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事项进行

说明；其他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行为。 

（三）关于文本管理和格式条款的内容 

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合同文本

打交道，金融机构在的格式合同及服务协议文本，不得存在误导、欺

诈等侵犯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容；不得含有减轻、免除己方责任，

加重金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者排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利的格式条款，

及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等不合理条款。同时，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

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不得通过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方式要求金融消费

者购买协议中未作明确要求的产品和服务。 

（四）关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内容 

个人金融信息与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息息相关，金融机构在收集个

人金融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合理、必要原则，按照法律法规要求

和业务需要收集个人金融信息，不得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信息或者采取

不正当方式收集信息，不得非法存储个人金融信息；应当采取符合国

家档案管理和电子数据管理规定的措施，妥善保管所收集的个人金融

信息，防止信息遗失、毁损、泄露或者篡改。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

人金融信息遗失、损毁、泄露或者篡改等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

措施，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同时，金融机构及其相

关工作人员应对业务过程中知悉的个人金融信息予以保密，不得非法



复制、非法存储、非法使用、向他人出售或者以其他非法形式泄露个

人金融信息。 

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产生金融消费争议时，原则上应当先向金

融机构投诉。金融机构对投诉不予受理或者在一定期限内不予处理，

或者金融消费者认为金融机构处理结果不合理的，金融消费者可以向

金融机构住所地、争议发生地或者合同签订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进行投诉。 

四、金融消费者维权热线: 

  中国工商银行：95588 

  中国农业银行：95599 

  中国银行：95566（信用卡专线：4006695566） 

  中国建设银行：95533（信用卡专线：4008200588） 

  交通银行：95559（信用卡专线：4008009888） 

  招商银行：95555（信用卡专线：4008205555） 

  中国民生银行：9556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95528 

  广发银行：4008308003（信用卡专线：95508） 

  兴业银行：95561 

  中信银行：95558（信用卡专线：4008895558） 

  中国光大银行：95595 

  华夏银行：95577 

  平安银行：95511-3（信用卡专线：9551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95580（信用卡专线：4008895580） 

  腾讯财付通：0755-86013860 

  支付宝：95188 

  中国银联：95516 

中国银保监会：12378 

中国证监会：12386 

  中国人民银行：12363 

  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12315 

 

 


